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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D_97_E7_9C_81_E7_c80_304428.htm 湖南省物价局关于印

发《湖南省司法鉴定服务收费治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州物价

局： 《湖南省司法鉴定服务收费治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

《试行办法》实施一年来，社会各界整体反映良好，但随着

司法鉴定收费政策的不断完善，司法鉴定服务收费需要进一

步规范。省局根据一年多来的试行情况和国家的相关法律法

规及政策要求，对《试行办法》进行了修订。现将《湖南省

司法鉴定服务收费治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

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反馈省局。 附件：湖南省司法鉴定服

务收费治理办法 二○○七年九月七日 湖南省司法鉴定服务收

费治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司法鉴定服务收费行为，推进司法

鉴定规范化、法制化，促进司法鉴定服务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治理问题的决定》、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规定》

（国务院令第412号）、湖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湖南省服

务价格治理条例》、《湖南省涉案物价格鉴证治理条例》、

国家发改委《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治理办法》（国家发改

委令第32号）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

于经省司法行政治理部门核准登记的司法鉴定机构及司法鉴

定人、委托人。公安、检察、国家安全等侦查机关根据侦查

工作需要设立的鉴定机构，不得面向社会接受委托从事司法

鉴定业务收费。 第三条 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

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业性问题进行鉴别



和判定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 第四条 司法鉴定机构是指经

省司法行政治理部门核准登记，取得《司法鉴定许可证》，

面向社会提供有偿司法鉴定服务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非营

利性社会公益性组织。 司法鉴定人是指经省司法行政治理部

门核准登记，取得《司法鉴定人执业证》，在司法鉴定机构

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人员。 涉及价格评估司法鉴定（含房产

地产价格评估、资产评估鉴定、工程造价纠纷鉴定等）的司

法鉴定机构必须取得省以上价格主管部门认定的价格评估机

构资质。 第五条 司法鉴定机构从事司法鉴定服务应坚持公开

、公正、老实信用和公平竞争、自愿有偿、委托人付费的原

则。司法鉴定机构接受司法鉴定委托后，应签订司法鉴定委

托协议书，明确委托鉴定的事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鉴定

的收费标准、付款方式、付款时间等事宜，并严格按照司法

鉴定业务规程提供质量合格的服务。无委托协议不得收费，

未提供协议规定的服务应当退费，提供虚假鉴定意见的除不

得收费外，还应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查处，并追究有关人员

的法律责任。 第六条 司法鉴定收费属服务性收费，是司法鉴

定机构接受委托提供司法鉴定服务，向委托人收取的服务报

酬。司法鉴定服务收费不包括鉴定人差旅费、出庭作证费等

鉴定服务以外的其它费用。凡涉及差旅费、出庭作证费等鉴

定服务以外的其它费用的，鉴定机构在受理鉴定委托时应向

委托人说明，经委托人书面同意后，可向委托人预收。鉴定

事项完结后，凭国家规定使用的票据按实收取。 第七条 司法

鉴定机构由司法鉴定申请人自愿选择，任何部门、单位、机

构和个人不得为司法鉴定申请人指定司法鉴定机构并代收、

代付鉴定费。 第八条 司法鉴定机构在其核定的业务范围内鉴



定，如确需邀请有关专家参加鉴定的，其费用由司法鉴定机

构支付，不得向委托人另行收取。 第九条 委托人对司法鉴定

机构收费提出异议时，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向委托人进行解释

和说明，协商解决争议。协商不成的，可由价格主管部门根

据政策规定处理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条 因司法鉴定机构

原因，终止委托关系的，司法鉴定 机构应当退还预收的鉴定

费，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应根据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予以赔

偿；因委托人原因终止委托关系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对预收

的鉴定费按办理鉴定的实际支出进行相应的扣除，余额部份

退还委托人。 第十一条 对符合法律援助的委托人申请司法鉴

定，凭法律援助机构受理法律援助申请的通知，或人民法院

提供司法救助的通知，或司法鉴定机构所在地县级以上司法

行政机关作出的应予法律援助的通知，司法鉴定机构予以减

半或免收鉴定费。 第十二条 司法鉴定服务收费实行优质优价

政策。对社会信誉度高、鉴定质量优良、模范遵守价格政策

的司法鉴定机构，经本单位申请并经省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审

核，其收费标准可在本通知规定的标准上适当上浮。 第十三

条 司法鉴定服务收费属于政府定价，由省价格行政主管部门

制定全省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见附表）。各市州物价局可

在不超过省定标准的情况下，根据实际确定当地具体标准。 

禁止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向司法鉴定机构收取治理费、业

务介绍费、代办费等费用，违者按乱收费查处。 第十四条 本

办法规定的司法鉴定服务费不含法院、检察院、公安、海关

、行政执法机关或机构委托办理的刑事、民事和经济案件涉

案物品（含有形、无形资产）价格鉴 证业务收费和医疗事故

鉴定收费。司法鉴定机构不得收取涉案物品价格鉴证费。 第



十五条 司法鉴定服务收费实行价格登记和明码标价制度，各

司法鉴定机构应到当地价格主管部门办理服务价格登记证，

使用国家统一规定的票据，并在业务接待处或收费地点的醒

目位置公布本机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自觉接受社会的监

督和价格、司法行政治理部门的检查，并接受价格主管部门

的年度收费检审。 第十六条 司法鉴定机构有下列价格违法行

为之一的，由价格主管部门依法查处： 1、违规提高收费标

准或扩大收费范围的； 2、违规压价或采取支付回扣、介绍

费等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的； 3、自立名目收费的； 4、不按

规定明码标价、亮证收费的； 5、未办理服务价格登记证或

不按规定接受价格主管部门年度收费检审的； 6、不如实提

供价格检查所需资料的； 7、违反本办法的其他价格行为。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省物价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

从2007年9月20日起施行。此前有关司法鉴定收费的文件，凡

与本规定不符的，一律以本办法为准。附表：湖南省司法鉴

定收费项目及标准收费项目 单 位 收费标准 备 注 一、法医病

理鉴定 1、未包含医疗机构非凡项目的检查（测）费用。2、

病理组织切片检验按规定的医疗服务价格收取。3、高度腐败

、传染病尸体可按收费上限上浮25%计收。 尸体解剖（含尸

表检验、死亡原因、方式、时间） 元/具 15002000 开棺验尸

（含现场勘验、尸体解剖、照像） 元/具 23002800 致伤（死

）物鉴定 元/件 300600 生前伤与死后伤鉴别 元/件 6001200 死

后个体识别 元/具 6001000 尸体外表检验 元/具 300600 二、法

医临床鉴定 人身损伤程度鉴定 元/例 200500 损伤与疾病关系

鉴定 元/例 500700 交通事故、职工工伤职业病等致残程度评

定 元/件 300500 劳动能力评定 元/例 200300 疾病鉴定、活体年



龄鉴定 元/例 300600 性功能鉴定 元/例 400700 致伤物与致伤方

式推断 元/例 500800 护理依靠鉴定 元/例 200-400 三、法医毒

物鉴定 定性毒物分析 元/项 400700 定量毒物分析 元/项 500800

四、法医物证鉴定 个体识别 元/例 8001500 亲子鉴定（DNA）

元/例 2000-2500 性别鉴定 元/例 500800 种族和种属认定 元/例

12001600 年龄鉴定 元/例 一般方法200400DNA方法400700 五、

司法精神病学鉴定 法定能力鉴定 元/例 400600 精神损伤（疾

病）程度鉴定 元/例 12001600 智能障碍鉴定 元/例 8001000 精

神疾病鉴定 元/例 500800 六、文书司法鉴定 元/项 1000-1500 

七、痕迹司法鉴定 枪弹痕迹鉴定 元/例 15002000 其他痕迹鉴

定 元/例 8001500 八、微量物证鉴定 元/例 5001000 九、计算机

司法鉴定 实验室电子数据获取证据固化及获取（对于信息内

容的鉴定） 10G数据 600 不足10G按10G计 实验室电子数据获

取证据固化及获取（对于系统操作行为的鉴定） 1G数据 600 

最高不超过20000元 十、建筑工程司法鉴定 建筑工程质量鉴

定 元/件 20003000 不含质检费 工程造价纠纷鉴定 鉴定标的 见

附注 房屋面积司法鉴定 元/件 100 150m2以内。150 m2以上每

增加100m2加25元，每件最高不得超过300元 危险房屋司法鉴

定 元/件 100 同上 房屋权属司法鉴定 元/件 400 房屋装修司法

鉴定 鉴定标的 见附注 十一、声像资料司法鉴定 录音（像）

制品鉴定 元/件 500-1000 磁盘、光盘鉴定 元/件 500800 图片鉴

定 元/件 400700 十二、知识产权司法鉴定 元/件 8001800 涉及

专利、商业秘密、计算机软件侵权鉴定收费可适当提高，具

体标准双方协商，但最高不超过20000元。 十三、工程测绘鉴

定 元/例 8001500 十四、文物检验鉴定 元/项 8001500 十五、环

境检测鉴定 元/件 500-1000 十六、农业司法鉴定 元/件 4001200



十七、林业司法鉴定 元/件 4001200 十八、昆虫种属鉴定 元/

项 4001200 十九、产商品质量、计量司法鉴定 元/批次 5002000

不含检测费 二十、机电产品（设备）鉴定 元/件 10003000 二

十一、机动车技术及交通事故鉴定 元/件 30006000 二十二、

涉保司法鉴定（寿保、财保） 鉴定标的 见附注 不足500元

按500元计 二十三、涉税司法鉴定 鉴定标的 见附注 二十四、

司法会计鉴定 鉴定标的 见附注 二十五、资产评估鉴定 鉴定

标的 见附注 涉及股权、债券评估鉴定可双方协商收费 二十六

、特种设备司法鉴定 设备价 1.53% 不足500元按500元计超

过10000元的按10000元计 二十七、电力司法鉴定 供用电司法

鉴定 元/件 20004000 电能不明损失鉴定 元/次 1000-2000 不含

检测费 二十八、矿山及地质损害鉴定 鉴定标的 见附注 不

足500元按500元计 二十九、危险化学品安全、包装容器质量

及事故鉴定 元/批次 5002000 三十、爆破技术鉴定 元/件

30005000 不含试验费 三十一、司法鉴定人出庭费 元/人次 正

高300元副高200元一般100元 附注： 1、计费单位“件”：指

司法鉴定机构受理的案件； 2、涉及现场勘验的项目，差旅

费按实另计. 3、建筑工程质量司法鉴定包括：建筑工程材料

及构配件鉴定、建筑工程质量等级鉴定、建筑工程质量事故

鉴定、房屋结构安全鉴定、公路工程鉴定等； 4、农业司法

鉴定包括：农机质量、种子质量、化肥、土壤、农产品质量

、农药质量及损害等司法鉴定； 5、林业司法鉴定包括：植

物、种苗、林木产品等司法鉴定； 6、特种设备司法鉴定包

括：电梯、起重机械、游乐设施、锅炉设施质量及事故司法

鉴定，锅炉、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司法鉴定； 7、供用电司

法鉴定包括：供用电事故、电磁场和电气噪音、电气谐波、



电力工程及设施司法鉴定； 8、按鉴定标的计费的实行差额

定率累进计费，收费标准为：鉴定标的 收费标准 1万元（含1

万元）以下 2% 110万元（含10万元） 1.5% 10100万元（含100

万元） 0.8% 100500万元（含500万元） 0.5% 5001000万元（

含1000万元） 0.1% 10005000万元（含5000万元） 0.05% 5000万

元1亿元（含1亿元） 0.03% 1亿元以上 0.01%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